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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本标准依托科技部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“我国代表性

科学钻探岩心科学数据库建设（2022FY101800）”下设的“科学钻

探岩心实物样本库建设”课题编制。2024 年 9 月，本标准已通过

中国地质学会团体标准立项。 

（二）编制背景 

科学钻探岩心是十分珍贵的科技资源，被誉为“深入地球内

部的望远镜”，在研究地球形成与演化、探知地球深部能源资源

禀赋、提升灾害预警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保护好、利用

好、共享好这批极为珍贵的科技资源对推动地质科技创新、解决

重大地球系统科学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

岩心整理是岩心全流程管理的重要一环，是后期岩心服务利

用、资源共享的基础。由于项目来源不同、目的不同、执行规范

不同、时间跨度大等原因，我国科学钻探岩心的整理还缺乏统一

的标准，仍存在保管不规范、不系统的问题，特别是在信息标记

标识等方面与国内外的最新进展还有一定差距，直接影响了开放

共享与社会化服务利用。因此，亟需建立统一的科学钻探岩心整

理规范，系统开展岩心标准化整理，提高科学钻探岩心管理的规

范化程度。 

（三）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人员 

本标准牵头单位为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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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协作单位包括：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、大庆油田

有限责任公司、黑龙江省地质资料档案馆、内蒙古地质调查研究

院、辽宁省地矿集团地质资料中心有限责任公司、山东省鲁南地

质工程勘察院、山东省自然资源资料档案馆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宋利强、张森、南青民、高鹏鑫、崔立

伟、李宝民、齐荣、赵旭、支成龙、徐博、李长江、姜志超、李

彬、李艳霞、王佳彬、李光、张喆、杨晓东、付玉蕾、周文军、

张国霞。 

宋利强、张森、南青民、高鹏鑫等负责标准总体规划与实施；

宋利强、张森、南青民、高鹏鑫、崔立伟、李宝民、齐荣、赵旭、

支成龙、徐博、李长江、姜志超、李彬、李艳霞、王佳彬、李光、

张喆、杨晓东、付玉蕾、周文军、张国霞等负责标准的前期调研、

技术方法的选择与相关技术指标的确定；宋利强、张森、南青民、

崔立伟、付玉蕾、周文军、张国霞等负责规范文本结构、完善编

制内容、规范编制说明、意见处理和汇总等工作；李宝民、齐荣、

赵旭、支成龙、徐博、李长江、姜志超、李彬、李艳霞、王佳彬、

李光、张喆、杨晓东等参与了技术要求实地应用、规范内容的完

善工作；宋利强、张森、南青民、高鹏鑫负责标准校对、组织召

开标准审查会、完成标准报批等工作。 

（四）主要工作过程 

1.立项 

基于 2022 年 10 月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成功立项的

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我国代表性科学钻探岩心科学数据库建

设，推动科学钻探岩心数据的有效保管、高度共享。在项目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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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，我们发现我国科学钻探岩心整理采用了不同的标准，野外现

场岩心的整理工作不到位严重制约后期岩心的馆藏管理，在信息

标识标注等方面与国内外的最新进展也有一定差距，管理精细度

还有待提高等。因此，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在 2022 年及

时开展了本标准的预研究工作，编制了初稿，拟在2024年向TC93

提交该标准制定建议。 

2.起草初稿 

（1）资料收集、需求分析 

在 2022-2024 年，起草组系统收集了国际大陆科钻、国内固

体矿产及油气等行业的国标、行标、企标、管理办法等标准规范

20 余项，涉及钻井取心、地质录井、岩心管理等与岩心整理相关

的各环节。在对比、分析国际科学钻探和我国油田、地矿、海洋

行业钻探岩心的整理、处理与保存方法的基础上，结合当前我国

科钻岩心管理的工作现状，根据科钻岩心的类型、特点和应用需

求，起草组确定了整理规范的编制重点，主要针对科钻岩心的全

流程覆盖、信息标记标识、空间定位存储等研究内容。 

（2）开展调研 

为了有效的开展岩心整理规范编写，获取整理工作人员的实

际需求，起草组有针对性的通过实地调研和电话咨询的方式先后

到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、中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、中海油天津分

公司、安徽、黑龙江、内蒙古等多个省级地质资料馆等进行调研、

交流，对国际大洋科钻岩心的标记、标识、命名、保存等方面的

规范及可借鉴性进行全面探讨，对目前岩心整理使用的新技术新

方法深入交流，以及对岩心整理保管出现的问题进行广泛沟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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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望于通过统一规范解决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，推动科钻岩心

的科学、有效的保管。 

（3）会议研讨 

为更好的推进整理规范的编制工作，依托科技部科技基础资

源调查专项我国代表性科学钻探岩心科学数据库建设项目，项目

组于 2023 年 11 月、2024 年 12 月在河北燕郊组织召开了两次陆

域科学钻探岩心整理规范的研讨会，邀请了科技部、中石化、中

海油、各省级地质资料馆、中国地质科学院等专业领域的专家对

规范内容进行了研讨。对专家组提出的意见，起草组经整理、研

判，对规范文本进行了修改完善。 

  

图 1-1  专家研讨会现场 

3.团体标准立项 

2024 年 5 月，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联合中石化华北

油气分公司、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、黑龙江省地质资料档案馆、

内蒙古地质调查研究院、辽宁省地矿集团地质资料中心有限责任

公司、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、山东省自然资源资料档案馆，

申报标准名称为《陆域科学钻探岩心整理技术规程》的中国地质

学会团体标准。本次申报前，起草组收集、分析了国内外岩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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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领域的情况、国际、国外标准的情况、涉及专利等，向评审部

门提交了标准编制的目的意义、主要内容、适用范围和应用前景、

对行业、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及解决的主要问题、技术创新点、

现有工作基础等内容。 

2024 年 9 月 12 日，中国地质学会组织有关专家对自然资源

实物地质资料中心牵头申报的《陆域科学钻探岩心整理技术规程》

标准立项报告进行了评审，专家组听取了申报单位的汇报，经质

询讨论，最终专家组一致通过该标准的立项。 

4.形成初稿 

在综合国内外相关整理新技术、新方法，及对比分析各行业

岩心整理要求基础上，起草组深入总结、分析研究，制定了规范

编制的整体思路。为做好科钻岩心整理的顶层设计，设置岩心整

理规范主要分两部分，即现场整理（一手整理）和馆藏整理（二

次整理）。现场整理包含钻孔取心、现场岩心整理、现场取样等

内容，与馆藏整理的内容相互补充、相辅相成。参照规范的编写

格式，编制完成了《陆域科学钻探岩心整理技术规程》（初稿）。 

根据两次研讨会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，起草组逐条分

析研判，对整理规范及时修改完善。同时在规范主要内容上新增

了总则部分，包括整理内容、原则及基本要求。整理内容包括清

洁、对茬、丈量、标记、标识、分装、图像采集、编制整理表等

整理的基本环节，对各整理内容的基本技术要求进行了明确，以

及新增了一些整理中的注意事项，使规范内容设置更加科学规范。 

对比以往有关岩心整理的规范，创新性地同时涵盖了岩心现

场整理和馆藏整理的内容，在岩心的全流程的管理上更具科学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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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合理性；在内容上丰富完善了岩心现场整理的内容，纳入了钻

孔取心、岩心现场取样等对岩心整理保管有影响的环节，并提出

相应的技术要求，从源头保证岩心的真实性和原始性；在岩心的

精细化管理上，采用单块岩心管理的理念，同时补充了丈量方入、

记录岩心出筒过程及异常情况，增加了岩心的充填定位等内容和

技术要求，可更好地指导、实现岩心的深度匹配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

（一）编制原则 

1.规程设置以科学整理、有效保管为宗旨 

科学钻探岩心产生于科学钻探工程钻井中，到馆藏机构入库

保管为止，主要经过了地质录井野外整理、馆藏机构再次整理两

个整理环节，野外现场整理工作的质量好坏严重制约着馆藏整理

工作，甚至岩心入库保管水平。同时，每个工序都可能对岩心的

次序和原始性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。因此，科钻岩心的整理是需

要科学设置、相互衔接的系统工作。目前国内涉及岩心整理的规

范主要有两种，一种是各行业针对野外地质录井操作人员的地质

录井规范，一种是针对馆藏机构工作人员的岩心管理规范，直接

用于科学钻探岩心的整理标准不高、流程覆盖不全、还缺乏系统

性。我国科学钻探岩心管理中发现，不同科学钻探的施工单位参

照不同的规范开展岩心的野外整理，造成科钻岩心的标记标识五

花八门，同时对岩心的精细化管理、原位保存方面也存在诸多问

题，对后期岩心的有效保管造成一定困难。因此，本次科钻岩心

整理，将融合野外现场与馆藏管理涉及岩心整理的内容及技术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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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建立一个高标准、全流程、系统的岩心整理管理规范，推进

科钻岩心的科学整理、有效保管。 

2.整理要以科学家需求、利于后续资料服务为导向 

以往的科钻岩心整理，主要执行的既有标准规范，对于科学

家关注的需要及后期的服务利用侧重不足。比如，部分岩心开展

整理后破坏了岩心的一些原始性状，而这些原始性状恰巧是科学

家所重点关注的；科钻岩心采用了不同的块编号命名规则，不便

于科学家理解或容易使科学家误解，而且原采用的分数命名的块

编号方法，在信息系统中不便于导入和流转。因此，本次规程编

制，充分考虑科学家的需求和后期信息化服务利用的需求，尽可

能实现科钻岩心的科研价值。 

3.标准要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性 

标准符合实物地质资料管理领域和地质行业需求和特点，规

定的岩心整理工作内容符合《实物地质资料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

具有实际可行性和操作性。地质录井工作人员一次性做好科学钻

探岩心野外的现场整理，编录好岩心的单块信息数据，既实现了

科钻岩心的精细化管理，也大大减轻了馆藏管理人员的整理工作，

同时还最大程度保留了岩心的科学价值。 

（二）文件主要内容的确定 

文件共有 6 部分构成，即 1 范围，2 规范性引用文件，3 术

语和定义，4 总则，5 岩心的现场整理，6 岩心的馆藏整理。 

1 范围。本文件规定了陆域科学钻探岩心野外现场整理和馆

藏整理的内容、方法及要求。适用于陆域科学钻探岩心的整理工

作，其他类型岩心的整理工作可参照本标准执行。 



 

 8 

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。本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包括 3 个，

分别是：《岩心分析方法（GB/T 29172-2012）》、《地质资料馆

藏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：实物（DZ/T 0466.1-202）》和《岩心数

字化技术规程 第 2部分：表面图像数字化（DZ/T 0441.2-2025）》。 

3 术语和定义。根据实际需要，共编制 2 个术语与定义，包

括：科学钻探和岩心整理。 

其中，岩心整理在以往标准规范中有相近的说明，引自《地

质资料馆藏管理规范 第 1 部分：实物》（DZ/T 0466.1-2024），

并对其进行了修改；科学钻探为本文件首次提出的定义，对文件

内容的理解至关重要。 

4 总则。主要规定岩心整理的工作内容、遵循的原则及基本

要求。 

4.2 原则 

整理过程须保持岩心的原始性状、次序。馆藏整理不得改动

原数据、标记及标识，新增标识不得掩盖岩心的重要地质特征。

岩心各类标记、标识应位置准确、字迹清晰、信息齐全、固定牢

固、不易损坏。 

科学钻探岩心的整理目的是最大程度保持岩心的原始性状。

整个整理环节以现场第一手整理为主，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整理环

节为宗旨。 

4.3 基本要求 

4.3.1 对特殊工艺取心井或需要开展特殊分析化验的岩心，

可按照设计及预定要求进行处置，不参与岩心整理。 

科学钻探岩心的整理更加面向科研需要，更加注重岩心的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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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价值。杜绝过去一股脑式的全面整理。 

4.3.4 岩心的对茬、标注方向线、丈量等工作应以回次为单

位开展，不得分段进行。 

解决目前部分岩心在岩心箱内丈量等不规范操作，每块岩心

丈量的标准不一等问题。推进对茬、标记、丈量的集成式工作，

并精细到每一块岩心。 

4.3.7 岩心箱编号用阿拉伯数字编写，不得重复。 

解决目前发现的岩心箱编号不统一、重复，后期岩心整理困

难的问题。 

5 岩心的现场整理。主要包括岩心的出筒、岩心的现场清洁

和保存、丈量、标记、装箱、标识、现场取样的内容。主要适用

于科学钻探野外现场地质录井工作人员。 

5.1.1 割心前需丈量方入，钻压应与准备取心提钻时丈量方

入的钻压一致。 

避免钻具压缩造成的岩心深度不准确，从源头测准岩心的深

度数据。 

5.1.4 对于严重破碎的岩心应按顺序分段装入布袋，分段长

度不大于 5cm，并置于相应位置。 

针对破碎岩心，既采取了保护措施，也保持了岩心的次序。

同时，对标矿心岩心，采用分段长度为 5cm，使管理更精细。 

5.1.5 岩心出筒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异常情况、岩心的破碎情

况等都应记录下来，并填写于单块岩心信息登记表。 

记录岩心的出筒、异常情况，用于岩心的整理及后期的深度

匹配，同时为科研提供信息参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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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4 若岩心表面标注困难，可在岩心箱内壁相应位置进行

标注。 

解决目前破碎岩心、包装岩心标记困难的问题。 

5.3.5 岩心编号采用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合形式，从左至右

依次标注回次号、本回次岩心总块数、该块岩心排列顺序号等信

息，岩心编号格式参照图 2-1。 

 

图 2-1  岩心编号格式示意图 

基于国内常用分数形式的岩心编号方式，参照国际大陆科钻

的岩心标记方法，新制定了岩心编号的格式，以解决目前岩心块

编号不好导入系统的问题。同时在单块岩心编号中添加了箱号信

息，便于岩心利用后归还回原岩心箱。 

5.3.6 采取整回次岩心一次丈量，丈量至每个单块，计算取

心率，并填写于单块岩心信息登记表。 

以回次为工作单元，并精细丈量至每一块岩心，实现科钻岩

心以单块管理的目的。 

5.3.8 岩心破碎严重时，应在岩心对应位置的岩心箱内壁进

行标注。 

解决目前破碎岩心标记困难的问题。 

5.4.1 根据岩心直径选择合适的岩心箱。岩心箱长宽一般不

超过 1.1m，若使用不同规格的岩心箱，不同规格的岩心箱的长

宽应一致，以确保不同规格的岩心箱能够整齐码放在一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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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科钻岩心因钻井深度大，可能存在多种不同孔径的岩心。

为适应目前岩心库自动仓储管理的需要，兼顾岩心的连续保存、

自动化服务利用，特制定本条款。而且，本条款提到的岩心箱在

国内市场已经普遍在用。 

5.4.3 放置岩心时要注意岩心的方向及排列顺序，每一箱不

宜装得过满，不同回次的岩心不宜放置在同一格内。空白段或未

收获岩心处填充适当材料定位，未收获岩心处填充的材料需用油

性记号笔进行标注，标注内容包括孔（井）号、深度段及长度信

息等。 

延续科钻岩心按回次的管理要求，岩心回次间实现物理隔断，

避免了回次间岩心的错乱。对岩心空置处进行充填定位，既能对

岩心的完整性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，同时还能有效避免岩心的次

序混乱。 

5.4.4 回次末端应放置回次隔板，回次隔板应垂直放置，规

格要与岩心箱匹配，其上标注孔（井）号和回次编号信息。同时

使用油性记号笔在岩心箱内壁对回次末端位置和回次号进行标

注。 

回次标注，是对科学钻探岩心的冗余管理，标注科钻岩心在

装具内的位置信息。 

5.4.8 岩心装箱完毕，应按照 DZ/T 0441.2-2025 规定的流程

和方法，及时采集岩心图像。 

整理完成，及时采集第一手岩心图像，为后期馆藏岩心整理、

岩心混乱提供数据支撑。 

5.5.2 岩心现场取样须在岩心现场整理、图像采集完成后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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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 

约定岩心的现场取样时间，为后期保留完整的岩心图像。 

5.5.5 取样应根据《岩心分析方法》（GB/T 29172-2012）第

3.3 和 4.5 等条款要求规范取样，不得重复取样和过度取样。无

样品要求，不得取样。 

严格按照国标规范取样，杜绝珍贵岩心资源的浪费。 

5.5.7 力学样、解析样等需要采取岩心全直径样品时，应在

取样位置填充等长度适当材料，并用油性记号笔做好标注，标注

内容包括：孔（井）号、样品编号、取样深度、规格等信息。测

试工作完成后，须将未损毁样品及时归位。 

对取样造成岩心缺失的情况，进行充填定位管理。既保存了

岩心的完整性和次序，也便于后期的样品归还。 

6 岩心的馆藏整理。主要包括岩心的建档编目、馆藏清洁、

更换装具、补充标记标识、编写岩心整理登记表、质量检查、包

装防护等内容。主要适用于实物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岩心整理工作

人员。 

6.1.2 对实物相关文本、图件、信息化类等资料进行整理、

编目，参照 DZ/T 0466.1-2024 第 7 条款要求执行。填写实物地

质资料文件级目录（附录 E），形成岩心卷内文件目录，整理后

的资料要便于保管和服务利用。 

参照最新的标准规范开展岩心的馆藏资料整理、编目。 

6.2.2 袋装或特殊包裹的岩心，只对包装表面除尘，不对岩

心清洁，避免破坏包装的完整性和密封性。 

充分尊重岩心的科研价值，馆藏清洁避免破坏岩心的原始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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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2 岩心性状已经破碎或易破碎，更换岩心箱可能造成岩

心顺序混乱、性状进一步破坏的，不宜更换岩心箱，可考虑对原

岩心箱进行加固处理。 

充分尊重岩心的科研价值，更换装具要避免破坏岩心的原始

性。 

6.3.3 若一个单块岩心碎裂成多块，应装入同一个箱中，不

能拆分存放。 

以单块岩心作为基本单元管理。 

6.4.5 新二维码标签较原标签新增档号、二维码（唯一标识

码）及馆藏机构信息，二维码应关联本箱岩心的图像信息、取样

情况及化验分析数据等，格式参照图 2-2，黏贴于岩心箱外侧。 

    

 

 

图 2-2  岩心二维码标签示意图 

对标国际大陆科钻及国内先进管理经验，制定的岩心箱二维

码标签。二维码可关联本箱岩心的图像信息、取样情况及化验分

析数据等，实现岩心的精细化管理，杜绝重复取样。 

6.7.1 质量检查完成后，按岩心箱编号顺序，将岩心箱按馆

藏存放要求码放在托盘上。应对相邻岩心箱采取加固措施。 

对整理完岩心进行码垛、加固，达到入库要求。 

6.7.2 对整垛岩心采取必要的包装防护、防尘措施。 

对整理完岩心进行防尘防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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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A.1  单块岩心信息登记表 

孔（井）

号 
单块编号 

单块顶深

(m) 

单块底深

(m) 

单块长

(m) 

回次累计长

(m) 
岩性描述 直径 出筒情况 备注 

          

注释：按块填写，一表一钻孔（井）。 

记录单块岩心的基础信息，实现科钻岩心的单块管理，同时

减少重复信息项的录入。 

（三）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

1.岩心整理工作内容的确定 

岩心的现场整理工作内容与行业标准《地质勘查钻探岩矿心

管理通则》(DZ/T 0032-92)、《油气井地质录井规范》（SY/T 5788.3-

2014）大致相同，岩心的馆藏整理与行业标准《地质资料馆藏管

理规范 第 1 部分：实物》（DZ/T 0466.1-202）也基本一致。 

2.对于严重破碎的岩心应按顺序分段装入布袋，分段长度不

大于 5cm，并置于相应位置。凡长度大于 5cm 的岩心均须统一编

号，每个袋装破碎岩心视为一个单块岩心。 

依据《地质勘查钻探岩矿心管理通则》(DZ/T 0032-92)，凡长

度大于 10cm(矿心为 5cm)直接在圆柱面或横切面上编号。科钻岩

心参照矿心要求执行。 

3.由顶至底在每一个单块岩心上用白漆喷涂出 5cm×2cm 的

长方形色块，待漆干后在漆块上用黑色油性记号笔标注岩心编号。 

《油气井地质录井规范》（SY/T 5788.3-2014）要求在自然

岩心段上用白漆涂出 3cm×2cm 的长方块，本文件根据修改后的

编号格式，喷涂大小根据工作经验确定。 

4.岩心箱长宽一般不超过 1.1m，若使用不同规格的岩心箱，

不同规格的岩心箱的长宽应一致，以确保不同规格的岩心箱能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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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齐码放在一起。 

根据工作经验确定。 

5.应对取样段岩心进行 1/2 和 1/2、或 1/3 和 2/3、或 1/4 和

3/4 等劈分，沿着平行于岩心轴的方向劈分，劈分后较多的一部

分用于取样，另一部分用于永久保存。 

根据工作经验确定。 

三、试验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

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

（一）主要验证的分析 

利用制定的《陆域科学钻探岩心整理技术规程》，在目前正

钻的“国际大陆钻探计划：新元古代钻探综合地质研究-埃迪卡拉

纪寒武纪过渡期（ICDP：GRIND-ECT）”项目野外现场整理中应

用，在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项“我国代表性科学钻探岩心科

学数据库建设（2022FY101800）”项目馆藏整理中应用，效果

良好。 

（二）预期经济效果 

解决目前科学钻探岩心整理技术要求不统一的问题，便于后

期科钻岩心的服务利用。形成岩心在现场和馆藏机构系统性的整

理技术要求，大大增加了科钻岩心保管的原始性和真实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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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，或者

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

无。 

五、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，以及是否合规引用

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，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

目前尚未见与本标准相关的国际标准。 

六、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的制定严格保持与国家法律法规、标准体系的协调一

致。  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。 

八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

无。 

九、实施标准的要求，以及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

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

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。 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